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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爾運通股份有限公司 

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案件之處理辦法 

 

第一條 (依據) 

為落實公司道德行為及誠信經營政策，以確保公司基業永續發展，鼓勵檢舉任何未遵循

法規與違反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及「誠信經營守則」或其他內部規定之行為，爰依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共同訂頒之「上市

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本公司「檢舉非法與不道德或不誠信行為

案件之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以資遵循。 

第二條 (目的) 

建立公司內、外部檢舉管道及處理制度，以落實執行本公司所制定之「道德行為準則」

與「誠信經營守則」，並規範檢舉人及相關人員就檢舉行為及受理檢舉之作業原則。 

第三條 (檢舉方式、受理單位及管道)  

受理股東、投資人、董事、經理人及員工等內外部利害關係人或其他人員，就發現違反

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及「誠信經營守則」或未遵循法規與其他內部規定行為之檢舉

方式： 

一、受理單位：行政管理處。 

二、受理方式：電子郵件：report@pss-group.com 、書面檢舉：郵寄至本公司-阜爾運通

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管理處。 

前揭檢舉之任何事項一律由本公司行政管理處為受理窗口，且得成立專案小組依檢舉案

件性質執行調查處理，並陳報調查結果與處理建議。 

第四條 (處理原則)  

一、檢舉人須透過本辦法第三條所列管道提出檢舉，並應至少提供下列資訊以利查證： 

(一)檢舉人之適當聯絡方式。 

(二)敘明不法或不當行為之事實，或檢具可供調查之具體事證，其內容應儘可能包

括下列各項： 

1.人：被檢舉人之姓名、服務單位、所屬部門及職稱或其他足資識別被檢舉人

身分特徵之資料。 

2.事：事實發生經過。 

3.時：事實發生時間。 

4.地：事實發生地點。 

5.物：可供證明不法或不當行為事實之證據，例如單據、憑證、報表、合約、

信函、錄音、錄影、相片等佐證資料。 

二、如為虛偽、不實之舉發者，應負法律上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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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若經受理單位評估屬內容空泛或非屬未遵循法令、違反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

「誠信經營守則」及其他內部規定行為之檢舉案件，受理單位將錄案備查，並依檢

舉內容組成專案小組召開會議確認是否有必要調查必要或依相關規定辦理；若涉及

本公司管理制度改善建議者，應節錄轉交權責單位做為檢討之參考，或透過其他更

適宜之方式，如：稽核計畫等，提醒相關單位注意之。 

四、受理單位應依檢舉內容及相關證據調查檢舉案件，本公司各相關部門應提供必要之

協助，調查結果若確有不法情事或涉不道德、不誠信之失當行為者，應循內部陳報

機制核可後，依涉法情事或違規程度，必要時向主管機關報告或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或依公司內部相關懲戒規定辦理之，惟於作出告發或懲處決定前，公司應提供被檢

舉人陳述意見及申訴之機會。檢舉情事經調查如發現重大違規、對公司有重大損害

之虞或涉及董事或高階管理階層時，應立即作成報告，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並

預作必要之防範或緊急應變措施。 

五、受理或處理檢舉案件相關人員應對於檢舉人之姓名、身分及其他可資辨認身分之相

關資料，以及檢舉內容確實保密，如有洩密情事者，將依本公司獎懲辦法議處，惟

檢舉人主動公開者，不在此限。本公司承諾將嚴密保護檢舉人身分資料，如檢舉人

遭受威脅、恐嚇或其他不利行為者，本公司將報請警察機關依法處理。 

六、受理之檢舉案件、其調查過程、調查結果均應留存書面文件或電子檔，並保存五年。

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與檢舉內容相關之訴訟時，相關資料應續予保存至訴訟終

結止。 

七、本公司應避免檢舉人因提出檢舉而遭不當處置，檢舉事件經查證屬實且其對公司貢

獻及所產生之經濟效益重大者，得由專案小組提報至董事長，給予檢舉人適當之獎

勵。 

八、對於查證屬實之檢舉事件，被檢舉人所屬單位除依公司相關規定辦理(如依本公司獎

懲辦法提報懲處案件)，另應針對管理疏失檢討提出改善措施，並作成書面報告陳報

直屬之副總經理並副知總經理，若無設置副總經理之單位則陳報至總經理，由被檢

舉人所屬單位追蹤至改善完成為止，以杜絕相同行為再次發生。依前揭第五條第四

項規定，就重大違規情事或公司有受重大損害之虞案件，後續處理方式及檢討改善

措施，亦應另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九、專案小組成員或其他參與審理檢舉案件等相關權責人員與檢舉案件有利害關係或與

檢舉人、被檢舉人有親屬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辦理或參與該檢舉案件。檢舉

人或被檢舉人有具體事證足認前揭相關權責人員就該檢舉案件有偏頗之虞者，檢舉

人或被檢舉人得舉其原因事證，向受理單位申請該人員迴避。經專案小組認定確有

迴避之必要，應立即告知該人員迴避，如有必要得另行指派其他人員辦理或參與該

檢舉案件，被要求迴避之人員不得拒絕；如專案小組認為該人員無須迴避必要者，

得由其繼續辦理或參與該檢舉案件。 

第五條 (未盡事宜)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公司其他有關規章之規定辦理。 

第六條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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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法經請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訂定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18日。 


